新疆塔城（托里）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建设项目（框架协议）

甲方：托里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负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新疆昆仑百草源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甲、乙双方(甲方、乙方合称“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为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加强双方业务、项目合作,实现双方共赢发展，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就乙方在托里县投资的新疆塔城（托里）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达成以下合作意向：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新疆塔城（托里）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建设项目
（二）项目位置：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庙尔沟新镇
（三）项目总投资：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
（四）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建成一个集药材种植、精深加工、科技研发、科技小院、农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北疆药谷特色产业。厂房建设分两期：一期厂房建设占地约20亩，二期厂房建设占地约50亩。发展种植中药材面积分三期：第1期3000-5000亩；第2期1-3万亩；第3期10万亩。
二、项目支持政策
（一）政策扶持：
在乙方符合条件、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下，依法享受国家、自治区、塔城地区和托里县各级相关支持政策。甲方以“从优不重复”的原则，积极协助乙方依据政策逐项向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申请政策扶持。
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帮助乙方协调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为乙方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推进项目尽快建成并投入运营。
2.该项目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政策规定的扶持条件的，甲方有义务积极协助乙方向相关部门申请应得的政策扶持资金、补贴。
3.甲方所属相关工作部门在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依法实行监督管理。
    4.甲方应依据规划完善周边基础设施配套，保障乙方的经营和发展需求。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投资项目应符合国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相关政策并依法依规享受相关政策。
2.乙方投资项目应当符合国家、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确保建设项目各项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要按照程序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保障项目的合法合规性。
3.乙方应严格按照托里县有关部门批复的内容建设，不得擅自改变项目建设内容，依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完成投资及建设内容；负责项目用地内生产设施、道路、给排水、电力、通信、绿化等自用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4.乙方应积极配合开展相关数据的收集统计工作。
五、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应对其通过工作接触和通过其他渠道得知的有关对方的技术资料、商业秘密等保密信息严格保密，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任意第三方披露（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除外）。
2、除本协议约定工作所需外，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复制对方的技术资料、商业信息及其他资料。
3、双方对于所有来自对方的、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获得的有关对方及其关联实体的任何信息，应严守秘密。若因一方故意或过失而导致未公开信息泄露，造成损失的，泄密方不仅要承担保密方所有损失，还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4、保密期限自保密信息接收方收到保密信息之日起至该保密信息被披露方主动公开之日止。
5、保密条款为独立条款，不论本协议是否签署、变更、解除或终止，本条款均有效。
六、合同解除
1、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
2、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3、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4、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5、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6、因一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双方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七、约定送达及联系
本合同中约定的地址及联系方式系指作为合同、双方联系交流、寄送邮件、发送催款函、通知书等事项的唯一地址及联系方式，若因一方变更地址及联系方式未及时通知另一方而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变更方承担，该地址及联系方式作为诉讼过程中双方确认的唯一的送达地址与联系方式，若出现法律文书的拒签、无法送达等情况视为已经送达并接收。
甲方约定送达地址：                            
甲方指定接收人：                                                         
甲方邮箱、联系电话：                                                     
乙方约定送达地址：                                                        
乙方指定接收人：                                                         
乙方邮箱、联系电话：                                
八、其他约定
（1） 本合作协议双方对本合作协议均负有保密义务，非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协议内容以及双方洽谈的任何保密信息对外进行公开或泄露，但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则要求需要披露的情形除外。
（二）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后可增加补充条款。
（三）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自愿支出的所有前期费用和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其自行承担。
（四）本协议可经双方友好协商以书面形式终止。
（五）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


本页为签署页

甲方（盖章）：托里县人民政府

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新疆昆仑百草源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